
致： 城市規劃委員會 

   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規劃處 

 

 

有關規劃申請 A/YL-PH/1007 補充資料 

 

 

申請人現就政府部門人員的意見/查詢，作出以下補充/修改： 

 

1. 澄清是次規劃申請是作為上次規劃申請 A/YL-PH/888 的續期申請，相關申請地點的用途和上次規

劃申請一致，沒有任何改變；消防設備的數目和種類與 A/YL-PH/888 時一致，沒有任何改變。 

2. 提供最新的 FS251 消防證書。 

 

如造成不便，敬請原諒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： 志科有限公司 

通訊地址：  

傳真號碼： 

聯絡電話： 

電郵地址： 

日期：  2024 年 05 月 20 日 

 

 

 






